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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學者以「母職薪資懲罰」一詞來描述子女照顧工作對女性薪資可能

產生的負面影響，然而薪資懲罰的現象不僅是女性與女性之間比較的結

果，更可能發生於同一位女性的整個工作生涯。本研究運用「華人家庭

動態資料庫」2000至2011年的追蹤調查資料，以階層線性模式分析1,484

位女性受訪者的7,503筆薪資所得與相關變數的變動關係。研究結果顯

示，在納入了人力資本、工作條件與家庭結構與家庭資源變數的控制之

後，臺灣女性工作者的薪資變動軌跡受到母職角色影響而有顯著的薪資

懲罰現象。對於個人而言，育有子女數越多，薪資越低，平均降幅為

1.5%；若從個體間比較來看，平均降幅為2.1%。不論是個體間或個體內

的比較，人力資本均為影響母職薪資懲罰的主要因素，而工作特性與家

庭資源對女性薪資的差異與變動亦有顯著影響。本研究說明了以階層線

性模式同時結合個體間與個體內分析來探討薪資變動的重要價值，較過

去學者所使用的綜合樣本迴歸及固定效果迴歸更適用於縱橫面的資料分

析。

關鍵詞：薪資差距、母職、子女照顧、階層線性模式、華人家庭動態資

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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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exists in different 

women. Also, it may appear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areer of a woman.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o analyze 1,484 women 

and 7,503 observations selected from 2000-2011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controlling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working condit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resources, a wage penalty 

of 1.5 and 2.1 percent per child is reported for Taiwanese women in terms of 

within-individual trajectory changes and between-individual comparisons, 

respectively.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human capital is the primary factor that 

explains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family resources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wages of Taiwanese women. As regards 

the analysis of panel dat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is better than Ordinary Least-Square regression 

and fixed-effects regression. 

Keywords:  wage gap, motherhood, childcar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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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母職（motherhood）對於就業女性薪資所得的影響，向來是社會學

與勞動研究學者所關注的議題。1 諸多歐美的研究指出母職可能是影響

性別薪資差距（gender wage gap）的關鍵因素（Avellar and Smock 2003; 

Baum 2002; Budig and England 2001; Glauber 2007; Lundberg and Rose 

2000; Staff and Mortimer 2012; Waldfogel 1997）。2「母職」意指女性育

有子女之後，因母親的角色而必須負擔子女照顧及家務勞動的責任，其

包含對子女的養育、教育、情緒、輔導及經濟支持等。無論中外，女性

都是子女的主要照顧者，此一家庭照顧責任可能是影響育有子女的女

性薪資較低的重要因素，故歐美的學者提出母職薪資懲罰（motherhood 

wage penalty）之概念解釋子女照顧工作對女性薪資的負面影響 （Baum 

2002; Budig and England 2001; Lundberg and Rose 2000; Waldfogel 

1997）。換言之，女性因為照顧子女而減少薪資，此一不利之影響對其

而言是一種懲罰。3

1 親職（parenting）意指男性與女性扮演父母之角色以養育及照顧子女的過程，親

職同時包含母職（motherhood）與父職（fatherhood）（Goodman 1993）。在親職定

義的基礎上，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女性，故主要著重於分析母職對女性薪資之影

響。

2 性別薪資差距一直是勞動社會學與性別研究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其主要指男性與

女性因為性別的差異而造成薪資的不平等。以歐美工業化國家而言，相關的研究指

出性別薪資差距有逐漸縮小的趨勢，唯縮減之幅度逐漸趨緩或停滯（Blau and Kahn 

2006; Eurostat 2013; Weichselbaumer and Winter-Ebmer 2005）。

3 相較於母職對女性薪資的不利影響，父職有助於增加男性的薪資，故而提出

父職薪資獎勵（fatherhood wage premium）之概念以解釋父職與男性薪資之關

係（Glauber 2008; Hodges and Budig 2010; Killewald 2012; Killewald and Goug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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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美的研究可知，兩性的薪資差距雖逐漸減少，但女性之間的薪

資差距卻仍然顯著，特別是已婚女性與未婚女性的薪資差距，故而強調

從母職的論述檢驗其對女性薪資的影響。國內的相關文獻可分成兩種取

向，有部分研究採取量化方法分析大型資料庫的次級資料，探討男性

與女性之間薪資差距之現象及成因，4 另一部分的研究則以質性方法探

討母職的意義及母職對女性之影響。5 關於臺灣就業女性薪資差距的狀

況，以及母職對就業女性薪資可能產生之影響，尤其是以長期追蹤的

資料進行量化實徵分析者相當少見。因此，本研究特別利用貫時資料

（panel data），探究臺灣社會是否也有母職薪資懲罰之現象，試圖瞭解

育有子女對於臺灣女性薪資變動與個別差異的影響因素。

（一）臺灣女性的社會經濟背景特性

由統計數據可知，臺灣女性的教育程度逐漸提高，勞動參與率亦逐

步提升。根據教育部（2014）的統計，臺灣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

年增加，女性的淨在學率在2003年時達52.99%，2011年增加到72.38%，

顯示臺灣的高等教育已達普及化的階段。6 同時，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

率1980年為39%，1990年45%，2000年46%，2012年為50.19%，首次突

破50%（行政院勞動部 2014），與歐美的女性勞動參與率60%到70%雖

4 臺灣的性別薪資差距在晚近二十年亦逐漸縮減，此發展趨勢與歐美工業化國家

類似（Chang and England 2011；徐美、陳明郎、方俊德 2006；張晉芬、杜素豪 

2012）。

5 詳參張晉芬、黃玟娟（1997）、謝美娥（2009）、唐文慧（2011）之研究。

6 根據Trow（1974）的理論，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可分為三級，菁英化（淨在學率

15%以下）、大眾化（淨在學率15%至50%）、普及化（淨在學率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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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差距，但可看到臺灣女性勞動參與維持穩定成長的趨勢。如果進一

步分析臺灣女性的就業模式，相關研究指出，女性從婚前到婚後生育子

女皆維持連續就業，此為當前臺灣女性主要的就業模式（伊慶春、簡文

吟 2001），但女性因結婚及生育子女而離開勞動市場仍是影響女性能否

連續就業的重要因素（簡文吟、薛承泰 1996；張晉芬、黃玟娟 1997；

伊慶春、簡文吟 2001）。換言之，臺灣女性因結婚及養育子女而中斷就

業對其往後的就業行為及就業結果可能產生之影響值得重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變遷是臺灣社會少子化之現象。臺灣女性的

平均生育率逐年快速減少，從1985年，育齡女性平均生不到2個，2010

年降到谷底，平均只有0.9個，之後雖有些微增加至1.1-1.3個（內政部 

2014），整體而言，臺灣育齡女性的平均總生育率遠低於諸多歐美工業

化國家，成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少子化的影響包含諸多層

面，其中，如果比較不同世代臺灣女性的生育率，越年輕世代的生育率

可能越低，如果從女性個人的人生週期來看，少子化意謂著臺灣女性一

生當中花在生育及養育小孩的時間逐漸縮短，亦即其負擔密集母職照顧

角色的平均時間逐漸縮短。

儘管臺灣女性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率逐漸提高，但女性仍然負擔主

要家庭照顧責任（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 2001；蕭英玲 2005）。職

業婦女為了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雙重壓力，在家庭照顧的部分，子女的照

顧工作除了由女性本身親自照顧，來自其他家人的照顧支持亦是一種普

遍的照顧方式。根據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的統計，子女滿三歲之前，由

女性自己照顧的占54.9%，女性或配偶的父母幫忙照顧的占33.6%（行政

院主計處 2014），7 可見家人幫忙照顧子女是女性家庭照顧的重要支持

7 子女滿三歲到六足歲之間，主要送私立托兒所，占43.06%，其次為自己照顧，占

26.32%（行政院主計處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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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特別是祖父母協助照顧年幼的孫子女，是選擇自己照顧與市場托

育服務之間，臺灣女性藉以平衡家庭照顧及工作的重要支持。

綜合以上臺灣社會的發展及變遷可知，臺灣女性的教育程度逐年提

升，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越來越高，勞動參與率亦穩定增加，維持

連續就業仍是主要的就業模式，平均生育率則逐年降低，這些發展與變

遷趨勢與歐美工業化國家類似。與歐美工業化國家不同的是，臺灣女性

平均生率一路下滑，成為全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國家之一，由此推估，越

年輕世代的臺灣女性在其人生週期當中必須負擔密集母職照顧工作的時

間將逐漸縮短。即使必須負擔母職的照顧工作，在臺灣社會當中，祖父

母協助照顧年幼孫子女亦是一種普遍的照顧方式，在家人協助照顧年幼

子女，此一家庭照顧的支持可能對臺灣女性的就業行為及結果產生什麼

影響？在臺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是否有如歐美社會母職薪資懲罰之

現象？影響育有子女臺灣女性薪資的機制為何？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

實徵資料的證據。

（二）家庭照顧與母職對女性就業之影響

回顧國內的文獻，張晉芬、黃玟娟（1997）分析家庭照顧對女性就

業之影響，研究結果指出母職及母性角色是女性結婚或生小孩之後離職

的主因，其離職之後再復職的比例偏低，且離職與再回到勞動市場工作

的間隔時間有拉長之趨勢。換言之，母職是影響臺灣女性的就業決定及

後來再就業行為的關鍵因素。此外，謝美娥（2009）以深入訪談分析就

業母親的母職意識型態及經驗，研究結果指出母職的意識型態會影響女

性的就業行為，而母職往往與女性的自我需求及就業產生衝突，當兩者

產生衝突時，女性的就業策略包含三種型態：母職優先的中斷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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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與自我實現的追求者，更多的臺灣女性是務實的承擔母職照顧

責任，同時也繼續在職場工作，其研究指出臺灣本土女性在母職與職場

工作之間如何採取「務實」的因應策略。唐文慧（2011）的研究則進一

步分析在強大的母職意識型態下的臺灣社會，為滿足家庭照顧而辭職的

女性，其強調這群女性並非全然父權結構下的犧牲者，他們同時也具有

自主及能動性，努力在結構限制之下重塑自我的角色認同。

以上的研究有助於瞭解本土女性的母職認同及母職的實踐經驗，以

及母職認同與經驗與女性就業行為之間交互影響之關係。換言之，強大

的母職意識型態可能影響臺灣女性的就業決定，而女性的就業決定又可

能再形塑或強化其母職認同，在此相關論述的基礎上，本研究認為有關

母職與女性就業之間關係的辯證必須要進一步探討：本土女性的母職對

其就業行為及結果有多大的影響？其解釋力如何？此間的因果關係，有

待量化的統計分析進一步檢驗。

（三）薪資懲罰研究的方法學議題

回顧文獻可知，過去歐美學者在分析母職對女性薪資影響時，多利

用全國性的貫時資料，以綜合樣本迴歸（pooled OLS regression）或固定

效果迴歸（fixed-effects regression）兩種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其中綜合

樣本迴歸將受訪者在不同時間點的資料加以綜合後，進行傳統的OLS迴

歸分析（例如Anderson, Binder and Krause 2003; Waldfogel 1997），究其

本質是進行薪資水準的個別差異比較，並無法檢驗母職角色對於個人在

職業生涯中薪資增減的影響，此外，對於未納入測量的變數無法進行控

制，亦即存在著未觀察到的異質性（unobserved heterogeneity）的選擇

性偏誤威脅。後來的學者採用固定效果迴歸進行分析，除了可以避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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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到的異質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可以探討個人薪資隨時間變動的狀

態。

固定效果迴歸將同一受訪者在不同時間點所測得的各個變數，以個

人平均數進行中心化，藉以去除個別差異的影響後再進行迴歸分析（例

如Budig and England 2001; Waldfogel 1997），此種方法適用於個體內的

變化軌跡趨勢分析，並可以排除未觀察到的異質性的影響。然而，正因

為固定效果迴歸聚焦於個人在特定研究追蹤期間的薪資變動趨勢，並納

入解釋變數來進行解釋，在此同時也就無法解釋個別差異效果。換言

之，過去關於薪資懲罰的實徵研究中，以綜合樣本迴歸所進行的分析能

夠檢驗的是薪資水準及其影響的個別差異，以固定效果迴歸進行的分析

則能檢驗薪資水準在個體內的變化趨勢。兩者各有所長，但未能互補所

短。

為能同時掌握薪資差異的個體間與個體內分析，本研究採用了階

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Snijders and Bosker 1999），利用貫時資料的嵌套結構，以兩層之

迴歸模式來整合兼具橫斷面（層二模式）與縱貫性（層一模式）的貫時

性薪資數據，並納入隨時間而變或不隨時間而變的解釋變數，使得階層

線性模式能夠同時兼具綜合樣本迴歸與固定效果迴歸之優點；其次，階

層線性模式較先前兩種迴歸更適合處理容易有遺漏值的追蹤資料，因

此是薪資懲罰研究這類貫時性研究的重要替代方法（Staff and Mortimer 

2012）。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利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2000至2011年的追蹤調查資料，進行帶有二層結構的

階層線性模式分析，來探討母職對臺灣就業女性薪資的影響。歐美的研

究指出母職對育有子女的女性薪資產生不利影響，相關的研究主要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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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本、工作特點、家庭資源與家庭結構、雇主的歧視等理論觀點解釋

何以育有子女的女性薪資比沒有子女的女性低。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上，

本文主要延續Waldfogel（1997）、Budig 與England（2001）、Staff與

Mortimer（2012）的研究，分析母職對臺灣女性薪資的影響。由先前的

研究可知母職對女性薪資的影響可能同時受到人力資本、工作特點及家

庭結構與家庭資源之影響，故本研究同時將此相關變數納入模型加以控

制，以釐清母職與就業女性薪資之間的影響機制，希望能夠對母職對臺

灣女性薪資影響的個別差異與長期效果，進行完整的討論。

二、重要文獻探討

母職對女性薪資真的有懲罰效果嗎？歐美的研究結果大多支持母職

對女性薪資的負面影響，而母職對女性薪資的不利影響如何解釋？相關

的研究主要從人力資本、補充性差異、家庭結構與家庭資源及雇主歧視

等理論觀點分析。以下就相關的理論如何解釋母職薪資懲罰之成因，回

顧國內外相關的文獻。

（一）人力資本

母職對女性薪資的影響，先前的研究主要多採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理論觀點解釋。生產力是雇主決定要支付員工多少薪資的關

鍵因素，而生產力的衡量指標主要為工作經驗、技術與資歷。女性因為

子女照顧工作而離開勞動市場或減少投入工作的時間可能影響其工作經

驗、技術與資歷的累積，因此可能被雇主視為是缺乏生產力的員工，

而給予較低的薪資（Becker 1985; Mincer and Ofek 1982）。從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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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論點而言，連續就業有助於累積重要的人力資本，因而被認為是

有較高生產力的員工，進而獲得較高的薪資，相反的，中斷或不連續

就業無法累積人力資本，也會影響生產力，故獲得較低的薪資。Becker

（1991）所提出的新家庭經濟（new home economics）觀點，更指出即

使擁有同樣人力資本條件的女性，育有小孩者可能比沒有小孩者更缺乏

生產力，因為育有小孩的女性在家務勞動與工作之間疲於奔命，身心俱

乏，而沒有小孩的女性可以利用工作空檔好好休息，儲備好身心的狀況

面對接下來工作的挑戰。由此而言，女性因照顧子女而中斷工作或影響

其工作上的投入，對其人力資本的累積不利，雇主因而傾向於認為其缺

乏生產力，故可能給予較低的薪資。

回顧歐美的相關研究，主要以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工作年資、全

職或兼職工作、工作連續或中斷狀況等變數測量人力資本。研究結果指

出人力資本因素可解釋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母職薪資懲罰的變異

狀況（Budig and England 2001; Gangl and Ziefle 2009; Staff and Mortimer 

2012; Taniguchi 1999），顯見人力資本因素具有關鍵的影響力。換言

之，女性因為子女的照顧工作而可能退出勞動市場、減少工作時間或從

事兼職的工作，因此累積較少的工作經驗、技術與年資，此皆對其薪資

產生負面的影響；反之，如果女性可以維持連續的就業型態，則有助於

累積相關的人力資本，對薪資有正面影響。

國內有關女性就業的相關研究指出，維持連續就業仍是臺灣女性

主要的就業型態，但結婚及生育子女往往造成女性必須中斷就業，此

為臺灣女性就業的重要特徵（簡文吟、薛承泰 1996；張晉芬、黃玟娟 

1997；伊慶春、簡文吟 2001）。從人力資本的觀點而言，中斷就業不

利於女性人力資本的累積，故而可能減少其薪資。此外，教育程度亦是

影響臺灣女性是否維持連續就業的重要因素，國內的研究證實在面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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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照顧與工作衝突時，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比較有可能繼續就業（張清

溪 1980；呂玉瑕 1981, 1982；伊慶春、高淑貴 1986；伊慶春、簡文吟 

2001；Jao and Li 2011）。其原因可以從個人的人力資本或社會經濟發

展之層面解釋，從人力資本的角度而言，不同教育程度之女性所擁有之

人力資本不同，高教育程度者不就業的機會成本較大，故比較可能維持

連續的就業型態；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層面而言，Jao and Li（2011）的研

究指出隨著臺灣教育機會的擴張，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逐漸增加，以及

整體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就業機會，讓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更可能維持連續

就業。由以上國內相關文獻可知，就業連續性與教育程度可能影響臺灣

女性人力資本的累積，因而進一步影響其薪資。

綜合以上國內外研究，由人力資本的角度而言，維持連續就業有助

女性累積人力資本，因而增加其薪資，本研究以累積的工作年資測量女

性工作連續的狀況；8 同時，不同教育程度之女性人力資本的累積可能

亦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以女性的教育程度與工作年資變數檢驗人力

資本論點對母職薪資懲罰之解釋力。

（二）補充性差異

經濟學上的補充性差異（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是母職對女性

薪資影響的另一種解釋論點。Becker（1991）認為照顧子女的責任可能

影響女性之後在勞動市場的行為，其傾向於選擇可以兼顧家庭照顧的

8 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當中，並無變數直接測量女性的工作中斷與否，僅有一題

問及「離開原來工作的主因為何？」在八個選項當中，有一個選項為「結婚或生

育」，但選擇此一選項的女性非常少，無法進行統計分析。為測量工作連續性對母

職薪資懲罰之效果，本文以「工作年資」做為測量工作連續狀況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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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單位類型，亦即有小孩的女性偏好對家庭友善（family-friendly）

或對母親友善（mother-friendly）的工作。例如選擇工作時間固定、

不太需要加班或出差、工時較有彈性、或者可以花費較少心力的工作

（Desai and Waite 1991; Glass 2004）。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此種對家

庭或母親友善的工作類型，提供了非金錢性的舒適條件（nonpecuniary 

amenity），從雇主的角度而言，提供這些對母親友善的工作條件替代

了金錢的報酬，因此，雇主傾向於給這些母親較低的薪資（Budig and 

England 2001）。換言之，補充性差異的論點主要指的是工作的報酬可

區分為金錢及非金錢兩部分，當有小孩的女性選擇了某些任職單位類型

可以提供較多非金錢的報酬，此類報酬替代了金錢報酬，故其來自工作

的薪資報酬就減少。

若從補充性差異論點來解釋，育有子女的女性會選擇對母親或家庭

友善的工作，這些工作類型支付的薪資比其他工作類型低，因而影響女

性的薪資。此一理論觀點的檢驗主要透過測量不同的工作特性，如產業

別、工作自主性、工作性別隔離狀況、彈性工時、是否有子女照顧支持

措施等。歐美的研究結果顯示工作特性對女性薪資影響的效果並不顯著

（Budig and England 2001; Glass 2004; Gangl and Ziefle 2009）。換言之，

育有子女的女性從事對母親或家庭友善的工作並不會因此獲得較低的薪

水。

國內的相關研究指出，除了正式就業，進入非正式部門就業亦是臺

灣女性就業的重要特點（呂玉瑕 1994, 2001；伊慶春、呂玉瑕 1996），

所謂非正式部門就業包含為家庭企業工作或不領薪水的家族工作者，自

己開業或與他人合夥等不進入正式就業部門的自營事業（伊慶春、章英

華 2008）。非正式部門的就業往往意謂著女性的無酬勞動或未固定支領

薪水，此就業模式與正式部門之就業差異很大。此外，不同類型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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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機構所能提供對家庭或母職友善的工作福利措施可能有所差異，以公

部門與私部門的比較而言，在政府推動性別平等及友善家庭政策的影響

之下，公部門較私部門可能提供的對家庭或母職友善的福利措施，也較

可能落實相關福利，由此推估，在公部門任職的女性，其因母職而可能

遭遇薪資懲罰之狀況可能與在私部門就業的女性有所差異。綜合以上國

內外的研究，本研究以女性的任職單位類型及工作時數來檢驗補充性差

異之論點，任職單位類型主要區分成私人機構、公營單位、自營合夥及

家中工作等幾類，9 以瞭解女性在不同類型的單位或機構下就業，母職

薪資懲罰效果可能的差異。

（三）家庭結構與家庭資源

母職薪資懲罰亦可從家庭結構解釋，此論認為家庭結構或家庭資

源是解釋母職薪資懲罰的重要因素，檢驗家庭結構的變數主要包含婚

姻狀態及小孩數目。就婚姻狀態與母職薪資懲罰的關係而言，多數歐

美研究指出相較於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因母職而被薪資懲罰的狀況相

當顯著（Budig and England 2001; Glauber 2007; Misra, Budig and Moller 

2007）。另外，小孩數對母職薪資的影響，當比較有小孩與沒有小孩

女性之薪資時，家中有一個小孩，女性薪資減少約5%-7%，隨著小孩人

數的增加，母職對女性薪資懲罰的程度越高（Budig and England 2001; 

9 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當中有關女性任職單位的測量主要來自「請問您是為誰工

作」，共有九個回答選項。除了根據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分類之外，不同單位或機構

所能提供的友善家庭與母職的工作福利可能有所差異，在考量資料庫的限制、臺灣

女性的就業型態特性及對母職友善程度等因素之後，本文將原本的九個選項重新編

碼為私人機構、公營單位、自營合夥及家中工作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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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uber 2007; Korenman and Neumark 1992; Waldfogel 1997）。跨國的

比較研究亦證實母職對女性薪資的負面影響，Gangl與Ziefle（2009）比

較英國、德國與美國的子女照顧工作對女性薪資的影響，在三個國家

當中，德國女性因為子女照顧而減少的薪資最多，每增加一個小孩對

德國女性薪資懲罰為16%-18%；在英國，子女照顧對女性薪資的懲罰為

13%；美國為9%。以上歐美的相關研究皆支持母職對女性薪資的不利影

響，且薪資懲罰的程度並未隨著時間而減少，仍維持穩定狀態（Avellar 

and Smock 2003）。Budig與Hodges（2010）則指出不同薪資水準的女

性遭遇的薪資懲罰效果並不相同，高薪白人女性的母職薪資懲罰比低薪

白人女性低。此外，檢驗家庭資源的變數主要有配偶的薪資及夫妻雙方

分配在家務勞動及工作的時間。歐美的研究顯示結婚會顯著增加女性投

入家務勞動的時間（Bianchi, Milkie, Sayer, and Robinson 2000），因而

可能影響其薪資。另外，相較於白人女性，美國的非洲裔女性更依賴其

他家庭成員幫忙照顧子女（Sarkisian and Gerstel 2004），同時，相關的

研究也發現非洲裔及西班牙裔的女性母職薪資懲罰之程度比白人女性低

（Neumark and Korenman 1994; Glauber 2007），然而，其他家庭成員所

提供的兒童照顧支持是否因此造成美國不同族群之間母職薪資懲罰的差

異目前並未獲得證實，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強調家庭資源對女性薪資的影響應考量東西方社會的家庭差

異。誠如上述，在臺灣，育有子女的女性在自己照顧及市場的托育服務

之外，尋求其他家庭成員（特別是公婆或女性原生家庭的父母）協助照

顧年幼子女亦是一種普遍的照顧方式，當家庭照顧工作被其他家庭成員

分擔之後，已婚女性可能投注較多心力在工作上，工作上的投入是否可

能因此影響其薪資？由於東西方社會文化及家庭居住型態的差異，歐美

的研究並未分析此一家庭照顧支持對女性薪資之影響，因此，有待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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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分析。除了女性的公婆或原生家庭父母的協助，配偶在家務勞動的投

入亦可能影響女性分配於工作及家庭照顧的時間。綜合以上討論，在家

庭結構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納入婚姻狀況及小孩數等變數，而家庭資源

的變數主要包含與自己母親同住、與配偶母親同住、10 自己與配偶做家

事時間等變數。

（四）雇主歧視

雇主歧視（employer’s discrimination）也可以解釋母職對於薪資的

影響。此論點認為對母職的薪資懲罰可能來自於偏好（taste）或統計歧

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從偏好的角度解釋，雇主也許沒有特別

歧視有小孩的女性，但是他們會比較偏好雇用男性或是沒有小孩的女性

（Budig and England 2001）。從統計歧視的論點解釋，個人的生產力不

容易衡量，所以雇主利用其所收集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資訊衡量個人的

生產力，有小孩的女性被雇主認為是較缺乏生產力的，因此，在任用、

訓練、薪資水準、升遷機會等可能對有小孩的女性產生不平等對待，而

使得他們的薪資水準較低。由於雇主的偏好或歧視難以直接測量，除

Correll、Benard、Paik（2007）利用實驗的方法比較有小孩與沒有小孩

的女性，雇主在任用、訓練、薪資水準、升遷機會是否有差別待遇，多

數研究都將此類歧視歸類為無法檢驗的殘差效果。

10 祖父母、父母及子女同住的比例在2000年及2010年分別為15.7%及16.4%（行政院

主計處 2014），顯示臺灣已婚女性與配偶或自己父母同住仍維持一定比例。華人家

庭動態資料庫當中並沒有直接測量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的變數，故本研究以其他

變數替代，由於家庭照顧主要仍由女性負擔，故詢問女性是否與自己的母親及配偶

的母親同住，以此做為其他家人協助子女照顧的測量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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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資料庫與研究樣本

為了探討母職對女性薪資的影響，本研究利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

庫」的薪資調查與家庭狀態追蹤資料進行分析。「華人家庭動態資料

庫」係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下的「華人家庭研究計

畫」所推動建置的橫斷面跨時資料，係以華人家庭成年樣本為對象的固

定樣本追蹤調查。首波資料為1999年進行的1953至1964年間出生1,000

個樣本，次年完成1935至1954年間出生的1,959個樣本面訪，這兩波受

訪者為首梯主樣本，逐年進行追蹤調查，主樣本的16至22歲子女（稱為

子女樣本）進行隔年追蹤調查。本研究以2000年的首梯主樣本資料為調

查基期，最新釋放資料為2011年度資料，因此本研究之調查期間為2000

至2011年之12個年度。其間主樣本有若干增補，例如2003年新增1964-

1976年出生樣本，2009年新增1977至1983年次出生樣本為新增主樣本，

新增主樣本的子女滿25歲者亦於隔年列入主樣本。主樣本的調查方式自

2012年後調整為隔年調查（每兩年進行一次）。此一資料庫同時蒐集女

性個人面向及長時間追蹤的資料，適用於分析女性在不同的人生週期所

經歷之變化（如結婚、生子等）對其薪資可能產生之影響。

由於薪資為本研究的主要變數，因此選定在2000至2011年的12個年

度的主樣本中，有工作的女性受訪者且至少提供兩次每月平均薪資達

1,000元以上者為研究對象。總計保留1,484位女性受訪者的7,503筆追蹤

資料，平均每位受訪者提供5.06筆薪資資料。提供8次以上薪資料者計

360名，僅提供兩次薪資資料者438名。

受訪者所報告的名目薪資，以官方所提供的物價指數，以民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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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基期計算得出實質薪資＝（名目薪資／計算期消費者物價指數）

×100，所有觀察資料的平均實質薪資41,407元（標準差56,664元）。由

於薪資分配呈現正偏態，因此比照一般薪資研究進行對數轉換，最後得

到實質薪資對數平均為4.50（標準差為.29）。

所有7,503調查人次的平均年齡為40.68歲（標準差10.59歲），年齡

最長為76歲（1935年出生），最輕者為25歲（1984年出生）。除1945年

之前出生者歸類為同一個世代之外，其餘以每五年為一個世代，區分成

九個世代，最新的世代為1980年世代。樣本結構與特徵見表1。

本研究的樣本排除了尚未投入職場的在學學生，受訪者年滿25歲且

正式教育已趨於穩定，因此本研究對於教育程度的紀錄取其最高學歷，

不考慮各波次調查中所可能存在的變動以簡化模型。1,484位女性當中，

有將近二成為初中／國中及以下學歷者，研究所及以上者占5.5%，越早

抽樣得到的樣本，低學歷者比例越高，例如2000年的樣本中，初中國中

及以下之受訪女性占47.6%，大學及學院占11.6%，研究所以上占2.8%，

但到了2011年的累積資料，大學及研究所已經合占近五成（46.5%）。

在婚姻狀態部分，由於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是能夠提供穩定薪資數

據者，因此在調查初期有約八到九成受訪者為已婚婦女，或者是在十一

年的追蹤階段中成為已婚樣本，但是隨著資料庫持續增加新樣本，尤

其是新增並追蹤25歲的子女樣本，以及臺灣近年來的晚婚與不婚的趨

勢，到了2011年，全體樣本的已婚人數下降至54.8%，未婚比例上升至

37.8%，離婚、分居、喪偶者占7.5%。

在小孩數部分，綜合各年度資料，沒有小孩者占三分之一

（33.1%），有一個小孩者占10.5%，有二個小孩者占29.8%，最多有6個

子女，平均每位女性育有1.6個小孩（標準差1.38個）。從小孩數目的趨

勢來看，每位女性所照顧的小孩數目也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除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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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因素，主要是因為抽樣結構逐漸年輕化與未婚化的特性使然。

（二）研究變數

本研究利用階層線性模式探討女性的母職、個人背景、人力資本、

工作特性、家庭結構與家庭資源的個體間差異與個體內變動對於薪資的

影響，因此除了以薪資變數為依變數之外，並納入背景變數、人力資

本、工作特性、家庭結構與家庭資源等五類解釋變數或控制變數，茲說

明如下。

1. 薪資變數
薪資數據為就業女性每個月的工作收入，此一變數來自於詢問受訪

者「您這份工作平均每個月的總收入（如：薪資、紅利、加班費、年終

獎 、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等）有多少？」。由於此一數據為名目

薪資，因此利用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調整後得到實質薪資，再取對數後

做為分析之依變數。

值得一提的是，薪資變數在2003年主樣本追蹤調查並沒有納入，其

餘各年度均進行調查，因而2003年僅有258位新增子女樣本回答薪資資

料。此外，薪資在1000元以下者，或無工作跳答、無法回答明確薪資

者，均以遺漏值處理。

2. 個人背景變數
（1）世代層級：以受訪者出生年進行分類，以五年為單位，區分

成1945以前、1945-49、1950-54、1955-59、1960-64、1965-69、1970-

74、1975-79、1980以後等九個層級，成為單一的一個等級變數，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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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進行迴歸分析，將各層級編碼成為{0,1}的二分虛擬變數，以最後

一個世代（1980以後）為參照組（不投入迴歸方程式），投入其餘八個

虛擬變數反映世代效果。

（2）年齡：以受訪當年減去民國出生年而得。由於年齡對於薪

資的正向線性關係可能存在效果遞減現象（Waldfogel 1997; Budig and 

England 2001），因此另以年齡的平方為二次項，同時投入一次項與二

次項可進行多項式迴歸，據以檢驗年齡的非線性效果。

3. 人力資本變數
（1）教育程度：由「請問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什麼？」獲得。區

分成小學或以下（包括無、自修、小學）、國中（含初中、初職）、

高中職、專科（含五專、三專、二專）、大學（含技術學院、科技大

學）、博碩士等六類的等級變數。為進行迴歸分析，將各教育層級編碼

成為{0,1}的二分虛擬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時以高中職為參照組（不投入

方程式），投入其餘五個虛擬變數反映教育程度的影響。

（2）工作年資：由「請問您這份工作做了多久了？」獲得。工作

年數及月數除以12得出目前工作年資。由於工作年資對於薪資的正向

線性關係可能存在效果遞減現象（Waldfogel 1997; Budig and England 

2001），因此另以工作年資的平方為二次項，同時投入一次項與二次項

可進行多項式迴歸，據以檢驗工作年資的非線性效果。

4. 工作特性變數
（1）任職單位類型：由「您是在為誰工作？」獲得。區分成家中

工作（含幫家裡工作而支領固定薪水）、私人機構（為私人雇主或私人

機構工作）、自營合夥（含自己當老闆而且雇用別人、和他人合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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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人、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人）、公營單位（含公營企業、政府機構、

包括私 學校與財團法人醫院等之非營利機構）。進行階層線性模式分

析時以「家中工作」為0之參照組，私人機構、公營單位與自營合夥分

別編碼為1，得到三個二分虛擬變數。

（2）工作時數：由「您這份工作平均每週大約工作幾個小時？」

獲得。

5.家庭結構及家庭資源變數
（1）子女人數：為本研究用來檢驗母職之主要變數，由「請問您

目前有幾個小孩？」獲得。除了連續變數之形式，子女人數亦區分成等

級變數，包含：「無」、「一個」、「兩個」、「三個及以上」。進行

階層線性模式分析時以「無」為0之參照組，其他三個狀況為1，得到三

個二分虛擬變數。

（2）婚姻狀態：由「請問你目前結婚了嗎？」或「請問從上次訪

問您以來，您個人的婚姻狀況有沒有改變（例如，從單身變成已婚、離

婚後再婚）？情形怎樣呢？」等兩類題目獲得。依相對應的類別區分成

未婚、已婚（含同居、離婚再婚、喪偶再婚）、離喪（包括離異、分

居、喪偶）三種狀況。進行階層線性模式分析時以未婚為0之參照組，

其餘各組編碼為1，計有兩個二分虛擬變數。

（3）是否與自己的母親同住：分成兩個二分變數，0代表沒有。

（4）是否與配偶的母親同住：分成兩個二分變數，0代表沒有。

（5）自己家事時間：由「請問您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做家務

工作？」獲得。

（6）配偶家事時間：由「請問您的配偶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

做家務工作？」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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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統計分析，係針對受訪就業女性的薪資差異，以HLM7軟

體（Raudenbush, Byrk, Cheong and Congdon 2011）進行二層次模型分

析。其中個體間的薪資差異比較與相關因素分析為層二模型，個體內在

調查期間的變動情形，也就是個人內部的薪資變化則屬於層一模型。由

於階層線性模式將個體內與個體間的迴歸方程式加以分離，反映個體間

效果的層二方程式以實際人數為樣本數，層二變數是取每一位個體的重

複測量的數據之平均值，因此不受遺漏值影響其樣本數，層一方程式則

使用有效資料進行估計，對於容易有大量遺漏的貫時性資料是極大的優

勢（參見Allison 2005; Halaby 2003;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在階層線性模式中，隨時間變動的解釋變數屬於層一變數，包括小

孩數、年齡（二次多項式）、婚姻狀態、年資（二次多項式）、工作特

性與工作時數，為維持與固定係數模型有相同的設計，層一解釋變數或

控制變數均以組平減（group-meaning centering）的形式進入方程式（每

一次測量分數減去個體的平均數），以獲得個體內隨時間變動的資訊

（Staff and Mortimer 2012; 溫福星、邱皓政 2012），除了依變數不做離

均差處理之外，各變數性質皆與固定效果迴歸相同。

階層線性模式中不隨時間變動的解釋變數則為個體本身的固定資

訊，屬於層二變數，包括世代層級與教育程度，以及從第一層變數所求

得的平均數，亦即小孩數、年齡（二次多項式）、婚姻狀態、年資（二

次多項式）、工作特性與工作時數的多次測量的平均值，這些從層一聚

合至第二層的變數同時應用於兩個層次：個別分數應用於層一方程式，

反映個體內變異；平均值應用於層二方程式，反映個體間變異，其形

式可以視為是個體內效應的背景脈絡，因此稱為脈絡變數（contextual 



照顧子女的代價：母職對臺灣女性薪資影響的貫時性分析　77

variable）（Duncan, Jones and Moon 1996）。在第二層的解釋變數以總

平減（grand-meaning centering）的形式進入方程式（個體分數減去總平

均數），以使整個方程式的總截距維持固定（溫福星、邱皓政 2012）。

對隨時間而變的「薪資對數值」進行階層線性模式迴歸分析時，

第一層（個體內）除了有「小孩數目」（X1ti），以及其它的控制變數

（XCti），這些變數的平均數必須做為層二變數，納入層二方程式時經

過總平減（亦即減去各平均數的平均，　 與　 ），得以用來解釋「薪

資對數值」的個別差異（依變數的個體平均數）。若另有一個不隨時間

而變的個體層次變數，例如「大學畢業」，以 Zi 表示，階層線性模式的

層一（Level-1）、層二（Level-2）與混合（Mixed）方程式如下：

(Eq-1, Level-1)

(Eq-2, Level-2)

(Eq-3, Mixed)

方程式Eq-2與Eq-3中的r0i為「薪資對數值」，是每一個受訪者在

依變數的平均值，r1i 為「小孩數目」（X1ti）斜率的隨機變動，亦即

變化軌跡的個別差異，=ti 表示個體內的隨機誤差，這幾項被視為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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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服從以平均數為0、變異數為σ2
0、σ

2
1與σ

2
ε的常態分配，因此稱

為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s），可用來計算階層線性模式模型的解釋

力（pseudo-R2）與組內相關係數（ICC）（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Snijders and Bosker 1999; 溫福星、邱皓政 2012）。

四、研究結果

（一）女性薪資與相關變數的描述統計

本研究各主要研究變數的描述統計量與分組比較的結果列於表2。

若就不同婚姻狀態與小孩數來檢視女性的薪資狀況，未婚、已婚與離喪

者的實質薪資分別為37,976、37,242、33,926元，三個群體薪資差異臨

界α=.05之顯著水準（F=2.59, p=.075, η2=.001），薪資對數值則具有

顯著差異（F=55.86, p<.001, η2=.015），離喪者薪資對數值最低，未婚

者最高。無小孩、一個小孩、兩個小孩、三個小孩（含）以上者實質

薪資分別為38,288、40,637、38,470、32,791元，薪資差異達顯著水準

（F=13.07, p<.001, η2=.005），薪資對數值差異亦達顯著（F=148.686, 

p<.001, η2=.056）。由此可知，雖然薪資金額與對數值均反映薪資狀

態，但以對數值的檢定力較佳，而不同婚姻狀況及育有不同小孩數的女

性薪資的確有顯著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討論的薪資差異可能受到世代層級與年齡的混

淆，因為這五個次群體的世代層級（F=1988.32, p<.001, η2=.443）與年

齡層顯著不同（F=1990.10, p<.001, η2=.443）。無小孩者平均32.01歲

（標準差6.78歲）而平均世代值為6.71，有一個小孩者平均37.89歲（標

準差9.23歲）而平均世代值為5.46，有二個小孩者平均43.16歲（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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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歲）而平均世代值為4.18，三個及以上小孩者平均49.82歲（標準差

8.04歲）而平均世代值為2.73。未婚族群平均32.28歲（標準差7.53歲）

且平均世代值為6.65，因此屬於年輕族群；相對之下，已婚族群平均

43.27歲（標準差9.51歲）而平均世代值為4.16，屬中生代婦女；離喪族

群最年長，平均49.29歲（標準差10.18歲）且平均世代值為3.15。

另外，從教育程度與工作特性的描述統計亦可看出，不同族群者的

學經歷狀況並不相同。全體資料中，有38%為大學及以上學歷者，而未

婚者或無小孩者有將近六成為大學及以上學歷，但已婚者僅有約19%，

離喪者更僅占約10%，有一個小孩者為30%，有兩個及三個（或三個以

上）小孩者分別為19%及8%。工作年資全體平均為7.21年（標準差8.81

年），但是未婚與無小孩者平均年資為4.29與4.45年，而已婚者與離異

者則長達8.27與8.63年，有一個、兩個及三個（含）以上小孩者分別為

6.41、8.48及9.71年的平均年資。僅有在每週工時這個變數上，各群體狀

況相當。

最後，在家庭資源的變數部分，絕大多數的已婚婦女與配偶同住

（94%），與配偶母親同住（21%）或自己母親同住（4%）則為少數，

有一個小孩的女性與配偶同住者占75%，有兩個或三個（含）以上小孩

者有八成以上與配偶同住，有小孩的女性，不論有幾個小孩，與配偶母

親同住之比例，均較與自己母親同住之比例高。另外，女性每週平均從

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平均值為11.10小時（標準差10.72小時），配偶協助

家務勞動平均4.45小時（標準差8.81小時），已婚與離喪婦女投入家務

勞動時間顯著高於未婚者（F=555.25, p<.001, η2=.137），不同小孩數群

體花在家務勞動的時間亦有顯著差異（F=581.57, p<.001, η2=.160）。

相對之下，各群體下的配偶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均不如女性自己。

基於前述薪資狀況與背景特徵差異的討論，本研究後續的分析中，



80　臺灣社會學刊

表
 2
　
主
要

研
究
變
數
全
體
與
分
組
樣
本
描
述
統
計

全
體

婚
姻
狀
態
1

小
孩
有
無

未
婚

(1
99
9)

已
婚

(4
87
8)

離
喪

(5
68
)

無
(2
48
4)

一
個

(7
90
)
二
個

(2
23
7)
三
個
以
上
(7
90
2)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實
質
薪
資

 
37

13
2

34
90

0
37

97
6

26
81

9
37

24
2

41
43

4
33

92
6

34
15

9
38

28
8

25
26

4
40

63
7

32
13

2
38

47
0

29
52

9
32

79
1

55
31

3
實
質
薪
資
對
數

4.4
8

0.2
6

4.5
3

0.2
0

4.4
7

0.2
7

4.4
2

0.3
0

4.5
4

0.1
9

4.5
3

0.2
5

4.5
0

0.2
7

4.3
9

0.2
9

年
齡

40
.68

10
.59

32
.28

7.5
3

43
.27

9.5
1

49
.29

10
.18

32
.01

6.7
8

37
.89

9.2
3

43
.16

8.4
2

49
.82

8.0
4

世
代
層
級

4.7
7

2.3
8

6.6
5

1.7
9

4.1
6

2.1
6

3.1
5

2.0
4

6.7
1

1.5
9

5.4
6

2.1
8

4.1
8

1.9
2

2.7
3

1.6
4

小
孩
數

1.7
7

1.4
0

0.1
1

0.5
8

2.2
6

1.1
4

2.5
2

1.2
4

0.0
0

0.0
0

1.0
0

0.0
0

2.0
0

0.0
0

3.4
0

0.6
8

教
育
程
度

(%
)

　
小
學
以
下

12
.8

3.1
　

24
.9

　
37

.7
1.2

　
10

.2
　

13
.7

　
48

.7
　
初
國
中
職

7.1
2.4

　
11

.7
　

13
.0

2.0
　

4.2
　

10
.7

　
17

.0
　
高
中
職

24
.5

17
.6

　
28

.6
　

32
.9

19
.3

　
30

.8
　

35
.9

　
22

.5
　
專
科

17
.6

17
.6

　
16

.2
　

6.8
19

.6
　

25
.2

　
21

.2
　

4.2
　
大
學
學
院

32
.5

49
.5

　
16

.0
　

7.8
48

.1
　

27
.3

　
15

.5
　

6.6
　
博
碩
士

5.5
9.9

　
2.6

　
1.9

9.7
　

2.3
　

3.1
　

1.0
年
資

7.2
1

8.8
1

4.2
9

5.9
2

8.2
7

9.1
3

8.6
3

11
.40

4.4
5

5.8
4

6.4
1

6.9
8

8.4
8

8.7
4

9.7
1

11
.32

工
作
時
數

45
.60

15
.21

45
.59

12
.34

45
.47

15
.66

47
.06

19
.64

45
.06

10
.85

44
.95

15
.91

45
.16

14
.90

46
.98

19
.11

家
庭
資
源

　
配
偶
同
住

(%
)

63
.6

-
93

.8
1.1

16
.9

75
.0

86
.8

80
.8

　
己
母
同
住

(%
)

19
.3

62
.4

3.6
13

.5
52

.6
11

.2
4.0

1.8
　
配
母
同
住

(%
)

13
.7

-
20

.5
3.0

6.3
24

.6
19

.0
12

.3
　
家
事
自
己

11
.10

10
.72

4.6
9

5.5
7

13
.65

11
.27

11
.27

11
.10

5.1
3

5.7
8

12
.83

14
.53

14
.70

11
.53

17
.23

13
.53

　
家
事
配
偶

4.4
5

8.8
1

-
6.7

5
10

.03
.03

.50
0.7

8
3.1

9
6.5

1
11

.81
5.6

9
8.3

4
6.4

0
10

.51
註
：
括
弧
內
數
值
為
各
分
組
的
樣
本
數
。



照顧子女的代價：母職對臺灣女性薪資影響的貫時性分析　81

除了將針對實質薪資對數值進行討論之外，亦將各個個別差異變數納入

模型加以控制，或採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來釐清背景變數的影響。

（二）母職對女性薪資影響的分析

1. 世代與年齡變數對母職薪資懲罰效果之分析
由於本研究的女性樣本跨越不同世代，並在2000年至2011年的不同

時間點進行追蹤調查，其所身處的時代脈絡背景可能對其薪資水準造成

影響，因此在檢驗小孩數於對於女性薪資的影響時，本節首先將世代變

數與年齡變數以不同形式納入模型加以檢驗，並從中選擇最佳模型作為

後續模型的變數安排。

世代變數為不隨時間變動的個體間差異變數，共區分成九個五年世

代，各世代雖具有等距特性，但為了不受限於線性模式，投入模型時以

最後一個世代（1980年後）為參照組（以配合本研究以最後一個年度為

實質薪資平準的一致作法），得出八個以（0,1）計分的世代虛擬變數，

作為個體間比較（層二）的解釋變數。

至於年齡變數為隨時間變動的變數，可作為個體內變數（在12個調

查年度間個人的年齡變動）與個體間變數（在12個調查年度間的個人平

均年齡）。同樣的為了不受限於線性模式，維持與其他學者（如Avellar 

and Smock 2003; Staff and Mortimer 2012; Waldfogel 1997）相同的變數處

理方式，年齡變數不論在個體內層次（層一）或個體間層次（層二）投

入均帶有二次項，亦即以二次多項式來檢驗年齡對於女性薪資的影響。

雖然年齡與世代具有概念上的一致性，亦即越晚的世代年齡越輕，

兩者具有高相關，但是兩者具有不同的計量特徵：世代變數為類別性的

層二變數，各水準的參數獨立進行估計而不受限於線性模型，可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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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世代下的薪資水準平均差異效果，相對之下，年齡變數為隨時間變

動的連續性層一或層二變數，雖能保留最大的變異，但是模型僅受限於

多項式模式，因此本節當中將以不同的形式投入模型，並利用離異數與

解釋力（Pseudo-R2）（Snijders and Bosker 1999）的變化來比較何者為

最佳模型。各模型變數設計如表3，分析結果如表4。

表 3　母職薪資懲罰效果的世代與年齡變數階層線性模式模型設定

層一解釋變數 層二解釋變數

M1 基準模型 共同變數

小孩數

已婚（以未婚為參照組）

離喪（以未婚為參照組）

共同變數

小孩數平均

已婚平均（以未婚為參照組）

離喪平均（以未婚為參照組）

M2 世代效果
模型

共同變數 共同變數+
八個世代虛擬（以1980年代後為參照
組）

M3 年齡效果
模型

a 共同變數+
年齡一次與二次項

共同變數

b 共同變數+
年齡一次與二次項

共同變數+
年齡一次與二次項

M4 年齡+世
代效果模型

a 共同變數+
年齡一次與二次項

共同變數+
八個世代虛擬（以最末世代為參照

組）

b 共同變數+
年齡一次與二次項

共同變數+
年齡一次與二次項

八個世代虛擬（以1980年代後為參照
組）

註： 參照學者建議（Staff and Mortimer 2012; 溫福星、邱皓政 2012）並與傳統固定效果
迴歸維持一致，本研究的階層線性模式的層一解釋變數若為連續變數進行組平減

（group-mean centering），虛擬變數則不平減。層二解釋變數若為連續變數進行總
平減（grand-mean centering），虛擬變數亦不平減。

由表4可知，在基準模型（M1）中，小孩數的影響在層二達顯著水

準（b =-.059, t =-8.67, p<.01），表示小孩越多的女性薪資越低，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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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一則未達顯著水準（b = -.002, t = -0.26, p =.796），表示在調查期間同

一位女性的小孩數變化對其薪資影響並不明顯。雖然此係數仍為負值，

透露著女性在調查期間若育有越多小孩薪資會降低薪資的訊息，但是統

計上並沒有意義。在婚姻狀態部分，僅發現在層二進行個體間比較時，

已婚者較未婚者薪資顯著較高（b =.052, t =2.11, p<.05），其他各虛擬變

數對於薪資並無顯著影響。

當模型中納入世代效果後（M2），小孩數在層二的影響力仍達顯

著水準並略微放大（b = -.071, t = -8.96, p<.01），但包括婚姻虛擬變數的

其他所有變數對於女性薪資皆無影響，而幾乎所有的世代層級皆達顯著

水準，亦即與最後一個世代（1980年之後）相較之下，除了最早的一個

世代（1945年之前），其他各世代的女性薪資均較高。納入世代層級變

數後，層二模型解釋力Pseudo-R2
2 = .131遠高於M1的Pseudo-R2

2 = .085，

表示薪資水準的個體間變異大約有4.6%可被世代效果解釋，離異數變動

達顯著（∆χ2(8) = 56, p<.01）。由此可知，納入世代層級變數是一個重

要的統計控制。

若模型中納入年齡二項式，不論是僅投入個體內層次（層一）

（M3a）或同時投入個體間層次（層二）（M3b），仍可發現小孩數對

女性個體間薪資差異具有負向影響。至於年齡二項式不論在層一或層二

均具有統計意義；亦即個體內薪資變化的年齡影響軌跡為開口向下的

二次多項式（一次項b = .025, t = 4.47, p<.01; 二次項 b = -.0003, t = -4.65, 

p<.01），個體間亦然（一次項 b =.034, t = 6.19, p<.01; 二次項 b = -.0004, 

t=-5.67, p<.01），表示隨著年齡增長薪水越高，但是到了大約41.68歲

（層一）或47.94歲（層二）時達到最高之後開始下降。帶有年齡效

果模型的解釋力，在二項式同時投入層一與層二達到最高（M3b），

Pseudo-R1
2=.089，Pseudo-R2

2=.121，與基準模型相較下，離異數顯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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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χ2(4) = 109, p<.01），女性薪資的個體間變異大約有3.6%可被年

齡效果解釋，甚至於個體內變異也有2.9%可被個體內的年齡二次變化所

解釋，這是前面僅納入世代效果所無法達成的層一解釋力增加。

最後，若將世代與年齡二項式同時納入層一與層二方程式（模型

M4b），發現世代與年齡兩者間在層二發生了兩者效果抵銷的共線性現

象，亦即整體模型的解釋力雖較基準模型提高，但是年齡與世代效果

變數的係數皆未達顯著水準。模型M4b的離異數較基準模型大幅增加

（∆χ2(12)=121, p<.01），但僅年齡二項式在層一仍具有顯著意義，其

他世代與年齡效果均消失。

由此可知，即因為世代與年齡具有函數關係，年輕世代者年齡較

低，年長世代年齡較高，若兩者一起投入模型雖可提升模式解釋力，

但將產生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而無法看出這兩組變數的實際影響力。依

據本節的分析結果，對於母職對女性薪資影響，以模型M4a的效果最佳

（Pseudo-R1
2 = .095，Pseudo-R2

2 = .129），亦即世代效果虛擬變數置於

層二進行個體間控制，年齡二項式置於層一進行個體內控制，會得到最

佳的控制效果。

2.小孩數對母職薪資懲罰效果非線性模型的分析
由前一節的討論可知世代與年齡變數對於女性薪資的影響皆呈現非

線性的特性，為了檢驗母職對女性薪資之影響，本節參考先前研究之建

議（如Waldfogel 1997及Budig and England 2001），亦檢驗小孩數的多

寡對於女性薪資的影響是否有非線性的效果，因此本節除了將世代層級

與年齡二次方程式依照M4a的設定方式納入之外，另增加小孩數的二次

項，投入模型M4c的方程式，進行二次方程式的檢驗。女性所照顧的小

孩數根據人數分組，區分成無小孩、一個小孩、兩個小孩以及三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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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等四種狀況，以無小孩為參照組，以虛擬變數形式投入層一

與層二模型中，如模型M4d，結果列於表5。

表 5　不同小孩數的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1

M4a

線性模型

M4c

二次方程式模型

M4d

分組模型

固定係數 個體內L-1 個體間L-2 個體內L-1 個體間L-2 個體內L-1 個體間L-2

 (常數) 4.366** 4.366** 4.477**
(.021) (.026) (.016)

小孩數

　一次項 -.010 -.071** -.008 -.071**
(.007) (.008) (.007) (.020)

　二次項 -.0005 .0001
(.003) (.004)

　一個小孩2 -.028 -.040
(.015) (.041)

　二個小孩 -.020 -.102*
(.016) (.038)

　三個以上 -.023 -.211**
(.025) (.044)

模式評估

變異成分 .0228 .0373 .0228 .0373 .0228 .0376
　Pseudo R2 .095 .129 .095 .129 .090 .123 
　離異數 -3709 -3708 -3702
　參數數目 19 21 23
註：1.  經層一與層二資料整合後, 使用於各模型的有效樣本數為1,135人。迴歸係數為未

標準化係數，括弧內的數值為標準誤。年齡二次方程式與世代效果依照M4a納入方
程式，各項的參數估計與顯著性檢定結果省略。

　　2. 小孩數的分組虛擬變數以無小孩為參照組。
　　*p<.05  **p<.01

在模型M4c中，小孩數二次項不論是置入層一或層二，效果均不明

顯，僅有層二的一次項達顯著水準，兩個層次的Pseudo-R2不因納入二

次項而有任何變化，離異數也維持一定水準，顯示增加小孩數的二次項

並沒有任何的統計意義。在模型M4d中，小孩數改以類別型態的變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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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層一或層二時，在層一部分也沒有任何作用。在層二部分，育有一

個小孩者的薪資雖低於無小孩者，但此一效果並未達到.05顯著水準（b 

= -.040, t = -1.07, p = .286），但如果育有兩個小孩時，薪資顯著低於沒

有小孩者（b = -.102, t = -2.91, p<.01），當育有三個或以上小孩時，薪

資的降幅越趨明顯（b = -.211, t = -5.41, p<.001），顯示育有小孩數目越

多的女性，調查期間的平均薪資越低。整體而言，母職對女性的薪資懲

罰效果主要存在於個體間的比較，育有一個小孩，女性的平均薪資減少

4%，育有兩個小孩，女性的平均薪資減少10%，育有三個或以上小孩

時，其平均薪資減少21%。

由表5的結果可以得知，小孩數與薪資水準的關係在層二仍呈現線

性關係。以分組形式來檢驗小孩數的效果，雖可得知育有一個小孩與沒

有小孩者平均薪資無顯著差異，但是不同組別者的薪資降幅仍呈現線

性遞減。小孩數進行分組後，由於損失小孩數的變數資訊，造成模型

M4d層二解釋力（Pseudo-R2=.123）不如線性模型（M4a）層二解釋力

（Pseudo-R2=.129），而且離異數也增加。

綜合前述兩節對於世代層級、年齡與小孩數非線性模型檢驗的結果

（表4與表5），小孩數的二次項並不顯著，對於薪資的影響沒有效果遞

減（或遞增）的現象，分組變數也造成解釋力下降，因此小孩數以線性

模型來處理較佳。至於世代與年齡兩者將作為後續模型的控制變數，但

兩者具有高度共線性，不宜同時放入各層方程式中，因此考量兩個變數

的性質內涵與分析結果，最佳的控制方式是將世代效果置於層二進行個

體間的非線性控制，年齡則以二項式置於層一進行個體內控制，如此一

來在討論薪資懲罰現象時，可將世代與年齡的影響降至最低，然後得以

進行後續其他解釋變數影響力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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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納入人力資本變數的母職薪資懲罰效果
除了前述的世代、年齡與小孩數等變數，人力資本變數是探討母職

薪資懲罰效果的重要變數，因此在模型M5當中將教育程度與年資二項

式納入模型。其中，教育程度為不隨時間變動的類別變數，因此將其分

割為六個虛擬變數，以「高中職」為參照組，投入層二模型中，分析結

果列於表6。

表 6　人力資本、工作特性與家庭關係納入控制的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1

M4

(N=1123)

M5

(N=1111)

M6

(N=1091)

M7

(N=1016)

固定係數
個體內

L-1

個體間

L-2

個體內

L-1

個體間

L-2

個體內

L-1

個體間

L-2

個體內

L-1

個體間

L-2

 (常數) 4.366** 4.342** 4.268** 4.251**
(.021) (.021) (.031) (.035)

小孩數 -.010 -.071** -.015* -.022** -.014* -.025** -.015* -.021**
(.007) (.008) (.007) (.009) (.007) (.007) (.007) (.007)

教育程度2

　國小以下 -.200** -.203** -.187**
(.020) (.020) (.022)

　初國中職 -.114** -.108** -.092**
(.020) (.016) (.021)

　專科 .107** .110** .115**
(.016) (.016) (.016)

　大學學院 .186** .187** .187**
(.015) (.016) (.016)

　博碩士 .266** .250** .255**
(.025) (.027) (.028)

年資

　一次項 .009** .015** .009** .013** .006** .018**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二次項 -.00021** -.00027** -.00017** -.00022** -.00011** -.00036**
(.00003) (.00006) (.00003) (.00006) (.00004) (.00007)

工作時數 .003** .002** .003** .002**
(.0002) (.0005) (.0002)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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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人力資本、工作特性與家庭關係納入控制的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續）

任職單位類型3

　私人機構 -.029 .090** -.051 .130**
(.032) (.030) (.020) (.033)

　公營單位 -.021 .115** -.034 .143**
(.039) (.037) (.026) (.039)

　自營合夥 -.029 .090** -.046 .172**
(.032) (.030) (.022) (.045)

家務勞動

　自己家事時間 -.0006* -.0040**
(.0003) (.0009)

　配偶家事時間 .0007+ .0026*
(.0004) (.0012)

家庭型態

　與己母同住 -.031* .027
(.012) (.023)

　與配母同住 -.008 -.012
(.013) (.023)

模式評估4 L-1 L-2 L-1 L-2 L-1 L-2 L-1 L-2
變異成分 .0228 .0373 .0202 .0221 .0176 .0221 .0144 .0227
Pseudo R2 .095 .129 .362 .467 .402 .474 .441 .469
∆ Pseudo R2 - .267 .337 .040 .007 .039 -.004
離異數 -3709 -3188 -3459 -3631
參數數目 19 28 36 44
註：1. 迴歸係數為未標準化係數，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年齡二次方程式與世代效果依照M4a納入方程式，各

項的參數估計與顯著性檢定結果省略。

　　2.教育程度虛擬變數以高中職為參照組。
　　3.任職單位類型虛擬變數以家中工作為參照組。
　　4. 以沒有任何解釋變數的零模型（null model）為參照模型，零模型的個體內變異為 .0232，個體間

為.0432。
　　+p<.10  *p<.05  **p<.01

由表6可知，當人力資本變數（包括教育程度與年資二項式）納入

後（M5），小孩數對於女性薪資不論在個體內或個體間皆有顯著的負

面影響。以個體內的比較而言，納入人力資本變數後，小孩數越多而薪

資越低的現象在個體內的影響越趨明顯（b =-.015, t = -2.0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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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對同一位女性而言，小孩數越多，薪資減少幅度由M4的1%增至M5

的1.5%。然而，在納入人力資本變數後，個體間的薪資負面影響則降低

（b = -.022, t = -3.23, p<.01），換言之，對不同女性而言，小孩數越多，

薪資減少幅度由M4的7.1%降至M5的2.2%。

從個別的人力資本變數來看，隨著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薪資水

準越高，博碩士、大學與專科學歷者的薪資較高中職分別多了26.6%、

18.6%、10.7%，國小以下與初國中職者的薪資較高中職分別少了20%與

11.4%。

至於年資二項式在層一與層二均具有統計意義，年資二次項的係數

為負值，顯示年資對薪資的影響軌跡亦為開口向下的二次多項式，在

層一的一次項b=.009（t = 7.96, p<.01），二次項b = -.00021（t = -6.21, 

p<.01），層二的一次項b=.015（t = 7.96, p<.01），二次項 b = -.00027

（t = -4.70, p<.01），表示隨著年資增加薪水會逐步增加。年資是測量

女性就業連續狀況的指標，由此結果顯示，如果女性可以維持連續就業

型態，則有助於累積較長的年資，因而增加其薪資，反之，則減少其薪

資。年資的最高峰出現在22.57年（層一）與28.46年（層二），之後則

不再增加。

整體來看，人力資本變數投入後的模型解釋力不論在層一或層二均

大幅提高，Pseudo-R1
2=由M4的.095提高到M5的.362，增加了26.7%；

Pseudo-R2
2更由M4的.129提高到M5的.467，增加了33.7%，顯示人力資

本是解釋女性薪資差異的關鍵變數。

4. 納入工作特性變數的母職薪資懲罰效果
前一節將人力資本變數納入，本節則進一步將工作特性加以考量，

包括每週平均工時與任職單位類型（包含家中工作、私人機構、公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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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自營合夥等四類）為模型M6。由於女性工作者在調查期間可能轉

變其工作單位，屬於隨時間而變動的類別變數，因此任職單位類型以

「家中工作」為參照組，將三個虛擬變數同時置入層一與層二，在層一

時表示女性工作者在調查期間的各時間點下的任職單位類型，是薪資差

異的個體內影響來源，在層二時表示女性工作者在調查期間的平均任職

單位類型，是薪資差異的個體間個別差異的影響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公民營等不同類型機構的工作環境、管理制度

與薪資結構各方面截然不同，同時，先前的研究亦指出在家中就業、自

行開業或與他人合夥等為臺灣女性就業之特點（呂玉瑕 1994, 2001；伊

慶春、呂玉瑕 1996；伊慶春、章英華 2008），女性可能選擇進入不同

類型的機構工作，或者在家中工作、自行開業或與他人合夥，而不同任

職單位類型對母職的支持程度可能有所差異，因此本節在探討任職單位

類型變數的影響時，根據臺灣社會女性的就業特點及對母職友善之程

度，將工作機構型態區分成四類之後，以虛擬變數的型態納入控制。

模型M6納入了工作特性變數（包含工作時數與任職單位類型）之

後，小孩數對於女性薪資的影響在個體間仍達顯著水準（b = -.025, t = 

-3.53, p<.01），在個體內亦然（b = -.014, t = -2.07, p<.05），此一現象與

先前僅納入人力資本變數相仿，亦即在考量了人力資本與工作特性變數

後，母職薪資懲罰的現象不僅存在於個體間的比較，也存在於同一個女

性的長時間薪資的變動軌跡當中。

就工作時數的效果來看，每週工時越高的女性薪資越高，在個體間

（b = .002, t = 12.20, p<.01）與個體內皆達顯著水準（b =.003, t = 5.23, 

p<.01）。就任職單位類型來看，層二方程式中的私人機構、公營單位或

自營合夥的女性薪資均較在家中工作的女性為高。但是在層一中，如果

分析工作類型對同一位女性薪資的影響，則不論是私人機構、公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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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營合夥，其薪資與在家中工作相較，並無顯著差異。顯示任職單位

類型對於薪資的個別差異比較具有統計意義，但是對於個人自己的職業

變動則無解釋力。整合M5與M6兩個模型的結果發現，人力資本與工作

特性變數不論在個體間進行比較時或在個體內進行變動趨勢分析時，對

於女性薪資水準都有顯著影響。

5. 納入家庭資源後的母職薪資懲罰效果
為了探討家庭成員在家庭照顧的協助或家務勞動的參與是否對母職

薪資懲罰產生影響，最後一個模型是前述模型的各變數保留在模型中，

另外將「是否與自己母親同住」、「是否與配偶母親同住」、「每週自

己投入家事時間」、「每週配偶協助家事時間」等四個家庭資源變數投

入迴歸模型（模型M7）。

由表6的結果可知，不論是個體間的比較，或是個體內的比較，家

事投入時間的多寡會影響女性的薪資。家事投入時間對於女性而言，

時間越長，薪資越低：在層二的個體間比較得到b = -.004（t = -4.62, 

p<.001），表示投入家務時間越長的女性，薪資越低。同樣的，在層一

模型中b = -.001（t = -2.07, p<.05），表示同一位女性在調查期間內投入

家務時間越多的女性，薪資降幅越大。說明了從事家務勞動對於女性薪

資的影響不僅是個體間的差異，也有個體內的影響，投入家事對女性而

言確實是耗損其工作上生產力的原因之一。

相對之下，配偶協助家事的多寡則對女性的薪資有正面的影響。尤

其在層二時的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b =.003, t = 2.13, p<.05），在層一

則臨界.05水準（b = .001, t = 1.92, p = .055），表示配偶協助家務勞動時

間越長的女性，或是配偶投入時間的變動程度增加的女性，其薪資越

高，且增幅越大。由此而言，配偶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對不同女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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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對於同一位女性的影響則較弱。

除了家務勞動，女性無論與自己母親同住或與配偶母親同住，對於

薪資的影響並沒有個體間的差異，但是在層一的個體內分析可發現，在

調查期間與自己母親同住者，薪資較低（b = -.031, t = -2.48, p<.05），

在調查期間與配偶母親同住者則無此一現象（b = -.008, t = -.59, p = 

.553）。由於本研究的樣本包含了已婚與未婚者，因此與自己母親同住

者多為未婚女性，同時也是年齡較輕的年輕世代，因此從個人生涯發展

的角度來看，會有與母親同住的階段薪資較低的現象。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分析母職對臺灣女性薪資之影響，以華人家庭動態調查

的2000到2011年12期薪資調查資料，以階層線性模式檢驗就業女性的婚

姻狀態、子女人數與其它相關變數對其薪資之影響，主要研究發現討論

如下。

（一）臺灣母職薪資懲罰的現象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婚姻狀況及小孩人數不同的臺灣女性

之間，確實存在著顯著的薪資差距。隨著小孩人數的增加，對臺灣女性

薪資的負面影響越大。雖然從平均數來看，育有子女的數目者之平均薪

資並非單調遞減，無小孩者的薪資甚至低於育有一個小孩者，而與育有

兩個小孩者相近（見表2），但是平均薪資的高低並未排除其他變數的

影響，單純由平均薪資的高低無法反映母職角色的影響，例如育有小孩

數越多者，其年齡與工作年資也都比無小孩者來得高，薪資自然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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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法單從平均薪資的多寡差異來推知育有小孩數對於薪資水準的真

實影響。

經由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得知，從個體間的比較來看，當排除其

他變數的影響之後，育有小孩數對於薪資水準的負向影響十分明顯：育

有一個小孩者將減少女性4%的薪資，兩個小孩則減少10%的薪資，三個

或以上小孩減少高達21%的薪資，隨著小孩數的增加，薪資懲罰的效果

越強，平均降幅為2.1%。此一研究發現與歐美的研究結果類似（Budig 

and England 2001; Glauber 2007; Korenman and Neumark 1992; Waldfogel 

1997）。

另一方面，若從個體內的薪資軌跡變動趨勢來看，在女性工作生涯

中育有小孩的數目對於薪資也具有負向影響，雖然平均降低比率約為

1.5%，但是仍具有統計意義，此一發現雖然亦與其他學者的結論一致，

但是由於本文採用階層線性模式來同時納入個體間與個體內變數來進行

控制，因此更有助於軌跡遞變的解釋，釐清小孩數目對於個人職業生涯

中的薪資水準的影響。

此外，先前的研究指出女性育有的小孩數對其薪資之影響可能是非

線性的效果（Budig and England 2001; Waldfogel 1997），因此，本研究

的小孩數除了以連續變數投入模型之外，同時也區分成無小孩、一個

小孩、兩個小孩及三個小孩（含）以上，以檢驗不同小孩數對女性薪

資影響之差異。結果顯示有一個小孩的女性薪資低於沒有小孩者，但

並未達顯著，但育有第二個小孩則顯著的減少女性薪資，第三個小孩

（含）以上的負向影響更明顯，此一結果與Budig and England（2001）

的研究發現類似，即小孩數與女性薪資並非完美的線性關係。與Budig 

and England（2001）的分析不同之處為，其運用固定效果迴歸的分析

方法，小孩數以類別變數（非線性）的方式投入模型，但本研究運用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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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線性模式的分析方法，在層二的個體間比較，小孩數以連續變數（線

性）投入模型，比類別變數形式解釋力更強。

（二）母職薪資懲罰效果解釋觀點的檢視

由以上的結果可知，母職對臺灣女性的薪資產生負面影響，但母職

與臺灣女性薪資之間的關係是否可能是一種虛假相關？先前的研究主要

從人力資本、補充性差異、家庭結構與家庭資源、以及雇主歧視等理論

觀點解釋母職薪資懲罰，並運用固定效果迴歸將以上的相關變數納入模

型加以控制，以釐清母職與女性薪資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除了雇主歧

視無法檢驗被歸為殘差效果，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同時納入人

力資本、補充性差異、家庭結構與家庭資源等相關變數加以控制，分析

結果討論如下。

1. 人力資本是解釋母職薪資懲罰的重要因素
由人力資本的角度而言，累積越多的人力資本越有助於增加女性的

薪資，反之，則減少其薪資。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越

高，薪資越高；年資越長，薪資也越高，但年資對於薪資的正向影響具

有效果遞減的現象，兩者關係呈現開口向向下的二次曲線，與Waldfogel

（1997）的發現一致。由二項式所推導得出的年資極大值高峰與一般人

力資源的實務經驗一致，亦即工作者的年資大約在二十餘年時達到最

高，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規所規範的年資亦多以25年為基準，顯示年資

效果對於薪資的解釋具有一定的實務意義。

在納入人力資本的變數之後，不論在個體間或個體內，小孩數越多

的女性薪資越低，同時，納入人力資本變數之後，模型的解釋力均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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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不論在個體間或個體內可以解釋約三分之一的母職薪資懲罰效

果，顯示人力資本是影響母職薪資懲罰的重要因素，此結果支持先前歐

美的相關研究結果（Budig and England 2001; Gangl and Ziefle 2009; Staff 

and Mortimer 2012; Taniguchi 1999）。

2. 補充性差異的解釋
歐美的相關研究以不同的工作特性變數檢驗補充性差異的論點對母

職薪資懲罰之解釋力，結果顯示不同的工作特性（如產業別、工作自主

性、工作性別隔離狀況、彈性工時、是否有兒童支持措施等）對女性薪

資懲罰的效果並不顯著。此外，國內的相關研究則指出臺灣女性的工

作類型，除了正式部門，非正式部門就業亦是一大特點（呂玉瑕 1994, 

2001；伊慶春、呂玉瑕 1996）。綜合以上國內外相關研究，本研究納入

工作特性（包含工作時數與任職單位類型）的變數以檢驗補充性差異觀

點對母職薪資懲罰之解釋。

整體而言，與前面僅納入人力資本變數的模型相較，當納入工作特

性變數之後，不論在個體間或個體內的比較，小孩數越多，對女性的薪

資懲罰的效果仍然存在，顯示工作特性變數亦是影響母職薪資懲罰的因

素。層二個體間的比較顯示，私人機構、公營單位或自營合夥的女性薪

資均較在家中工作的女性為高，此一結果呼先前研究有關臺灣女性在非

正式部門就業的無酬或未固定支領薪水之現象（呂玉瑕 1994, 2001；伊

慶春、呂玉瑕 1996；伊慶春、章英華 2008），也顯示私人機構、公營

單位或自營合夥的對母職支持措施可能比在家中工作佳，故在檢驗母職

薪資懲罰現象時，皆應一併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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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資源的解釋
進一步的，家庭資源對女性薪資懲罰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不論

在個體間或個體內，女性自己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越多，則母職減少女

性薪資效果越顯著，反之，配偶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越長，則女性薪

資增加的幅度越高。女性自己或配偶的家務勞動時間可能影響女性的

薪資，另一方面，從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 approach）之觀點而

言，在婚姻關係當中，個人經濟資源代表其所擁有之經濟權力，擁有越

多經濟資源者，可以運用這些資源協商做越少的家務勞動（Bianchi et al. 

2000; Brines 1993），因此，本文不能排除女性薪資的多寡亦可能影響

其自己或配偶投入家務勞動時間的可能性。然而，女性無論與配偶或自

己的母親同住，母職薪資懲罰的效果在個體間並不顯著，唯有在個體內

的分析，與女性自己母親同住反而減少女性薪資，推測原因為與自己母

親同住的女性多為年輕世代，其平均薪資較低。由於華人家庭動態調查

當中並沒有變數直接測量女性自己的母親或配偶的母親協助照顧子女的

狀況，因此，本研究僅能利用女性是否與自己或配偶母親同住之變數來

測量其他家人協助子女照顧之狀況，此相關變數並非測量家人協助子女

照顧最理想的變數，因此可能影響最後的結果。後續的研究如有此相關

變數，將更可檢驗在臺灣社會當中，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對女性薪資

可能產生之影響。

整體而言，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分析有無當母親對女性薪資之影響，

在納入了人力資本、補充性差異、家庭結構與家庭資源的相關變數進

行控制之後，可以解釋臺灣母職薪資懲罰44%（個體內）與47%（個體

間）的變異。除了以上的影響因素，母職薪資懲罰的可能與雇主的歧視

或女性的自我選擇有關，但這些影響因素在研究上都難以直接測量，後

續的研究若能克服此方面的研究限制，將有助於瞭解臺灣社會女性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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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角色與其工作關係的全貌。

（三）方法學意涵與研究限制

從文獻上來看，歐美有關母職薪資懲罰之研究取向，主要採用綜合

樣本迴歸與固定效果迴歸來進行分析，此兩種統計方法在分析母職薪資

懲罰現象各自有其方法學的視角：綜合樣本迴歸可以捕捉到個體間的個

別差異，而固定效果迴歸則可以觀察到同一位女性在其職業生涯發展過

程中的薪資變遷，兩者均能檢驗母職對於女性薪資的影響，但是分析的

角度與內容卻十分不同。

基本上，女性工作者的母職角色為個人生涯途徑的狀態改變，與他

人決定並無直接關聯，因此對於薪資懲罰現象的討論若從個體內的薪資

軌跡變動趨勢來進行分析，最能符合理論上的定義，也最能說明薪資水

準增減變動的影響機制。但是，由於個人鑲嵌於脈絡之中，因此薪資水

準的增減遞變除了依循時間軸線的分析，也需同時考量空間脈絡的影響

與比較。這是由於薪資的給予並非僅決定於個人內在或自身狀態，也同

時涉及勞動條件的比較與受雇者間的條件差異，因此本文採用階層線性

模式來兼納個體間與個體內的探討，藉以對於薪資懲罰議題有一更全面

的觀察與討論。同時由於階層線性模式能結合個體間與個體內的分析於

同一個模型中，不僅能夠統整不同形式的變數與影響歷程的分析，更能

提高統計的檢定力，確保資料獨立性假設的維繫，避免型一誤差的膨脹

（溫福星、邱皓政 2012;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更適合運用於探

討薪資懲罰議題。

過去的研究運用階層線性模式於母職薪資相關研究者相當少，除了

Staff與Mortimer（2012）的研究，但其研究對此分析方法的運用仍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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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本研究運用階層線性模式分析臺灣的母職薪資懲罰，從個體間與

個體內兩種不同層面釐清薪資懲罰現象，不論是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尚未

有類似的實徵分析與發現，是本研究在此研究議題上方法的主要貢獻，

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將此一方法學與分析技術深化運用。

進一步的，由於本文所使用的研究資料同時包含了橫斷面與縱貫面

的薪資數據，樣本規模也達到一定的水準，如此珍貴的實徵資料非常適

合進行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ral analysis）（Morgan and Todd 2008; 

Morgan and Winship 2007; Pearl 2000; Rubin 2004），藉以瞭解母職角色

（有無小孩者）在相對狀態下的薪資水準，亦即探討「如果帶有母職女

性工作者沒有母職，以及非母職女性工作者一旦身兼母職之後，她們的

薪資水準是否仍有懲罰現象」，如此將可提供薪資懲罰議題另一種迥然

不同的觀察，對於薪資懲罰的因果機制，提出更嚴格的實徵檢驗證據。

同時由於資料內容同時涉及橫斷面與縱貫面，因此更可以藉由此一議題

與次級資料的分析應用來擴展反事實分析方法在貫時性資料上的應用。

最後，有關研究限制的部分。本研究雖然使用階層線性模式來統合

個體間與個體內的比較分析，但是由於本研究所涉及的變數相當多，因

此當模型趨於複雜時，因為資料庫中未完整作答所導致的樣本數差異也

越大，造成各模型若包含不同變數時的模式適配與解釋力的比較產生不

穩定，例如當模型中納入了做家事的時間，以及是否與自己或配偶母親

同住的變數，在資料庫中這些變數的不完整作答者較多，使得M7模型

的分析產生較多的遺漏值，當各模型的人數不同時，模型離異數與適配

數值的增減比較基礎不同，此時即可能發生投入解釋變數造成解釋力降

低的特殊現象，這些由於資料庫本身的限制所導致的次級資料分析的常

見困境。雖然階層線性模式比綜合樣本迴歸及固定效果迴歸更適用於處

理遺漏數據，然而，當資料本身的遺漏數據過多時，仍可能影響此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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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檢定力，故未來研究如欲以此統計方法分析追蹤資料時，仍須注

意遺漏數據的狀況。

進一步的，由於本研究所涵蓋的女性樣本的工作特性並不相同（包

含私人機構、公營單位、自營合夥或家中工作者），但是由於追蹤時期

長達12年，資料庫當中關於這些工作特性的整理並不完備，而各群體人

數差異懸殊而無法在本研究中納入分析，例如私人機構接近700人，公

營單位僅有150人，家中工作與自營合夥者則不到100人，更有高達200

多人在調查期間曾在不同工作類型中轉換流動，亦即存在著職業流動與

工作類型不明確的現象，後續研究需注意此些樣本結構差異對於統計推

論可能造成之影響。

俗語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引用階層線性模式這種高階統計模型

來分析傳統的薪資比較議題雖有諸多優勢，但是統計方法作為實徵數據

分析的工具，並無法凌駕理論性的綜觀詮釋以及對於田野現場的理論網

絡（nomological network）體現的實務意義。縱貫性與貫時性資料的整

合分析優點雖多，但是變數的擴增與資料結構的複雜化，連帶使得模式

隨之膨脹，估計益趨繁複，因此除了模式設定策略必須更加謹慎，分析

時必須採行正確的作法，最後對於結果的解釋時更要瞭解方法的特性與

相關限制，如此才能避免方法的誤用，進而協助研究者探觸研究議題背

後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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